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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

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

发行人律师国枫律师承诺：“本所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情形；若因本所未能勤勉尽责，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

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

会计师、验资复核机构天健会计师承诺：“本所承诺：因本所为武汉贝斯特

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能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

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承诺：“本所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先行赔偿投资

者损失。 上述承诺为本所真实意思表示，本所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

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所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发行人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机构为武汉贝斯特通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

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

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上述承诺为本所真实意思表示，本所自愿接受监管

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

发行人复核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机构

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 本机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述承诺为本所真实意思表

示，本所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七、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和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否摊薄即期回报进行分析， 提出

了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同时相关承诺主体出具了承诺。上述事项已经

发行人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和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填补措施

公司为积极应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影响， 及时填补每股收

益回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能力，拟采取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

升经营业绩的措施，具体如下：

１

、强化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已制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专户存储、监督等

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

中，在公司、保荐人和托管银行的三方监管下，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同时，公司

将严格遵守资金管理制度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进行募集资金项

目投资时，履行资金支出审批手续；明确各控制环节的相关责任，按投资计划

申请、审批、使用募集资金，并对使用情况进行内部检查与考核，以保证募集资

金规范、有效使用。 公司将定期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保募集资金得到合

法合规使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将得到增强。公司将通

过加快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２

、积极推进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有利于扩大公司整体规模、产品优化并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将通过有效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改善融资结构，提升盈利水平，进一

步加快既有项目效益的释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填补股东即期回报下降

的影响。 公司将以市场化手段，力争通过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扩张，推动公司

跨越式发展， 确保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健增长。 公司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

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营，打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营管理团队。

３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

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

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４

、加强企业文化创新，促进专业队伍建设

本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经营管理团队具有多年的通信

技术服务行业从业经验，能够及时把握行业趋势，抓住市场机遇。 公司将不断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流程制度建设，为公

司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制度保障。

继续发扬公司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企业核心价值观，团结员工致力于企

业发展的共同目标， 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企业核心价值观来

凝聚力量，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引导员工成为优秀企业文化的建设者和践

行者，提升企业形象。

５

、保持和优化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回报机制

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持续、稳定的股东回

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草案）》，对分红政策进行了明确，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 为进一步细化有关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分配政策

条款，增强现金分红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公司制订《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建立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和

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兼顾对股东的合理投资

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武汉贝斯

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情况

与发展规划，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广大股东进行相应的利润分配，优先采取

现金分红形式，并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６

、提高管理水平，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

道，控制资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建立有效的成本和费用考核体系，

对采购、生产、销售等各方面进行管控，加大成本、费用控制力度，提高公司利

润率。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为保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的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不可

撤销的承诺和保证：

“

１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

、本人承诺对本人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

３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本人承诺公司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

、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的，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

、 若本人违反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７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

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

上述承诺， 则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

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分红（如有），同时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履行上述承诺时为止。 ”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得侵

占公司利益。

八、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公司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承诺：如果本公司未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公司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公司将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因本公司未履

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

者赔偿相关损失。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六兵和梅漫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六兵、梅漫承诺：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意

向书披露的本人承诺事项，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本人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如果本人未承担赔偿责任，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

在本人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 同时发行人有权扣减本人所获

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承诺：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本人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

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意

向书披露的本人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本人未承担赔偿责任，本人将在

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停止领取薪酬，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若有）不得转让，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承诺事项。

九、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所列示的相关风险，并特

别关注其中的以下风险因素：

（一）通信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放缓或下降的风险

通信技术服务业服务内容贯穿于整个通信网络的建设与运行服务全过

程，包括在运营商网络建设前、建设中及建设后提供不同的技术服务。 通信技

术服务市场的发展直接与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关。

近年来，全球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

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ＧＤＰ

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同时，

４Ｇ

与光网络

逐步完善，在

５Ｇ

正式商用之前，运营商新增投资如果减少，可能导致未来通信

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下降、投资周期拉长、投资不均衡等情形，进而影响到通

信技术服务行业的发展。

若通信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或出现负增长等不利变化， 我国通信技术服

务市场规模也可能随之下降， 公司的业务扩张计划和经营业绩可能将受到不

利影响。

（二）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作为国内专业的通信技术服务商，公司客户主要集中于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等三大电信运营商。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６８

，

３５７．３４

万元、

８７

，

３７１．３２

万元、

１２８

，

６８３．８１

万元和

５０

，

１６８．３４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３．０７％

、

９０．７１％

、

９４．７５％

和

９７．１３％

，客

户集中度较高。

虽然客户相对集中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普遍现象， 符合行业特点，但

是，如果公司不能保持竞争优势，持续满足客户需求，或客户需求、市场环境、

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收入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营业收入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点：

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上半年 下半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８

年

－ ５１

，

８１２．５３ － － －

２０１７

年

１３６

，

０４４．９２ ２５

，

７１７．３０ １８．９０％ １１０

，

３２７．６２ ８１．１０％

２０１６

年

９６

，

４０９．９８ １８

，

２６０．４０ １８．９４％ ７８

，

１４９．５８ ８１．０６％

２０１５

年

７３

，

５８６．０１ １７

，

１１４．３５ ２３．２６％ ５６

，

４７１．６６ ７６．７４％

公司业务以电信运营商提供通信网络建设服务为主。 电信运营商按照滚

动投资规划一般于每年年初制定本年度通信网络建设、维护、优化预算，招标

后开始项目实施，第一季度以项目准备、筹备为主，相对集中在下半年进行验

收、结算。公司上半年收入相对较少，下半年收入相对较多，导致公司年度收入

分布不均衡，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

（四）未来竞争加剧带来公司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

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地域特性明显， 市场参与者众多， 整体市场集中度较

低。 随着市场化程度逐年提高，部分通信技术服务提供商的实力逐步提升，突

破现有的地域利益格局，通信技术服务市场的整体集中度将因此逐步提高。在

这一过程中，未来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 若公司不能在服务质量、技术创

新、技术研发、客户维护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实力，保持竞争优势，则可能出现客

户流失、公司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

（五）应收账款规模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及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

别为

５４

，

２３２．８１

万元、

７７

，

７６７．９８

万元、

１２０

，

７３５．３３

万元和

１１７

，

８０６．１０

万元，占同期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５４．８３％

、

５４．５８％

、

６２．８５％

和

５５．９０％

。 报告期内各期

末，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及占比较大。 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应

收账款规模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验收款 审计款 质保款

金额 占比 金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１

年以内

３７

，

４１０．３９ ８０．６３％ ４２

，

０７９．６０ ６６．５７％ １０

，

５５２．５３ ５２．８３％

１－２

年

６

，

３５４．６３ １３．７０％ １５

，

６０５．９４ ２４．６９％ ５

，

９３９．０４ ２９．７３％

２－３

年

１

，

９７９．６８ ４．２７％ ３

，

４２２．２８ ５．４１％ １

，

６７５．８５ ８．３９％

３－４

年

３８６．３７ ０．８３％ １

，

３８７．８５ ２．２０％ １

，

５３１．９７ ７．６７％

４－５

年

１５７．９４ ０．３４％ ３３０．１６ ０．５２％ ９６．２７ ０．４８％

５

年以上

１１１．１６ ０．２４％ ３８７．０１ ０．６１％ １７９．６０ ０．９０％

合计

４６

，

４０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３

，

２１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９７５．２５ １００．００％

公司通信网络建设业务主要客户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 公司与客户签

订的合同中，只约定了结算付款的关键节点，但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 公司

在履行合同相关节点约定的义务后，会向客户提交付款资料并开具发票，联系

收款事宜。 但客户付款审批涉及部门多、岗位多，审批周期长，核对数据内容

多，导致付款周期较长。

虽然公司应收账款对象主要为电信运营商，与公司合作多年，信用良好，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但是如行业发展或客户信用情况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六）经营活动现金流偏低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末，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分别为

－２

，

９９０．９０

万元、

７

，

４７５．１０

万元、

－１

，

８７８．８４

万元和

－１０

，

４２９．３８

万元。 公

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偏低，主要是由于公司为扩大业务规模，加大

对人员等投入，经营性现金支出逐年增加，同时客户付款周期较长，应收账款

占款较多所致。由于公司仍处于成长期，未来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偏低的现状

仍将持续，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带来一定风险。

十、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

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客户结构稳定，主要供应商采购价格保持稳定，不存

在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生产技术以及研发等人员保持稳定，不存在对公

司生产经营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稳定，未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８

〕

２－３５７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７

〕

２－４１１

号），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为

５１

，

８１２．５３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１．４７％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

，

４８７．６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

，

１３７．７９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

，

４０３．５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

，

０８２．０２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已开工建设尚未验收的项目和订单情况，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三季度营业收入

４．５０－５．１２

亿元。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营业收入为

９６

，

８６２．５３

万元至

１０３

，

０５７．４５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８０．４７％

至

９２．０１％

； 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６

，

８１６．７０

万元至

７

，

９９６．７９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１６６．９８％

至

２１３．２０％

；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６

，

７１８．２６

万元至

７

，

８９８．３５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约

１７０．２９％

至

２１７．７７％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态势。

上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的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规模

８

，

４４４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全部为新股，不涉及老股转让

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

发行前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

２．９９

元（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年【】月【】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发行前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５

，

１９８．８７

万元

主要包括：承销和保荐费用人民币

３

，

７５２．００

万元

审计费用人民币

５５６．６０

万元

律师费用人民币

４２９．２５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人民币

３６．４９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人民币

４２４．５３

万元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六兵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２５

号

Ｃ

栋

联系地址 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２５

号

Ｃ

栋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３５１１５１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３５１１２１２

联系人 李云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保荐代表人 孙世俊、郑勇

项目协办人 王浩

其他项目组成员 谢丹、金霖、刁云龙、赵航、李骜、王健臣

（三）分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东中路

３８９

号

联系人 陈珊珊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００６７３

传真

０２５－５８５１９３３７

（四）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

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４４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经办律师 胡琪、董一平

（五）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少先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１

经办注册会计师 魏五军、张恩学

（六）资产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梅惠民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１６３０

号

４

幢

１４７７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１６

经办注册评估师 程伟、张长建

（七）复核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林梅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０

层

１０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５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９９

经办注册评估师 刘昊宇、蔡萍

（八）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８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８００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刘世武、李剑昕、刘金进、姜常谦

（九）验资复核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少先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业大厦

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１

经办注册会计师 魏五军、张恩学

（十）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十一）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十二）收款银行：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开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账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１５７０００１

三、发行人与有关中介机构的股权关系和其他权益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国信弘盛持有贝斯特

１０．１５％

的股份，招

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国信弘盛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的管理人登记为国信弘盛的合伙人，该资产管理计划对国信弘盛的出资

金额为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７．４６％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招商证券持有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

的

股权。 除此以外，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

他权益关系。

四、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序号 内容 日期

１

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３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４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５

缴款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６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

牌上市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ｕｈａｎ Ｂｅｓ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Ｃｏ．

，

Ｌｔｄ．

住所 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２５

号

Ｃ

栋

法定代表人 李六兵

注册资本

２５

，

３３２

万元

经营范围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与维护、技术咨询与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

化弱电系统集成；软件应用系统平台开发与技术服务；建筑安防工程设计、施

工与维护；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电子

产品批发兼零售；有线电视工程设计与安装；物业管理；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电信业务经营（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的许可证方可经营；经营期限、经营范围与许可证

核定的一致）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２３

电话

０２７－８３５１１５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ｗｈｂｅｓｔｅｒ．ｃｏｍ

传真

０２７－８３５１１２１２

电子信箱

ｂｅｓｔ＠ｗｈｂｅｓｔｅｒ．ｃｏｍ

二、发行人改制设立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贝斯特有限整体变更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２１

，

７５４．４７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０５

。发行人后

经两次增资后，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２５

，

３３２

万元。

（二）发起人

公司的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李六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０４１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嘉陵江路

Ｘ

号。

２

、国信弘盛，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１７７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深圳

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０７２５１１２７２Ｘ

），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泰盛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龙涌）。

３

、 梅漫女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 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７１９７３０８１２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马场角路

Ｘ

号。

４

、山证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北京

市昌平区昌平镇科技园区创新路

７

号

２

号楼

２３７６

号， 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昌平

分局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３０６５５０５１５Ｌ

），执

行事务合伙人为龙华启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王怡里）。

５

、吴艳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０２０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仁厚里

Ｘ

号。

６

、 张军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出生， 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７４１１０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

Ｘ

号。

７

、 李云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 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６２４１９６９０２１５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

Ｘ

号。

８

、 于力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出生， 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７０４３０ＸＸＸＸ

，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

Ｘ

号楼。

９

、 曾丹女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７

年出生， 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４００１９７７０１０６ＸＸＸＸ

，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Ｘ

号。

１０

、王旭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３３０７２５１９６９１１１３ＸＸＸＸ

，住址为上海市闵行区红松东路

Ｘ

弄。

１１

、郑自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４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４３１１９４９０５２７ＸＸＸＸ

，住址为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

１２

、李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７９０６０９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Ｘ

号。

１３

、程德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３３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岸区球场路

Ｘ

号。

１４

、权宏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１０３０４１９６３０５２３ＸＸＸＸ

，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西静淑东里。

１５

、汤海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６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１２９１９７６０７１２ＸＸＸＸ

，住址为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回龙村。

１６

、夏历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８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８０５１９ＸＸＸＸ

，住址为上海市闸北区和田路

Ｘ

弄。

１７

、邹鹏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１０２６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

Ｘ

号。

１８

、李卿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２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３００１９５２０９２０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岸区如寿里

Ｘ

号。

１９

、韩建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４０９０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西马后路

Ｘ

号。

２０

、姚少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１１０２２３１９６６０５１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武昌区北环路

Ｘ

号。

２１

、范公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３２１０２５１９７３０６０７ＸＸＸＸ

，住址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兴业路

Ｘ

号。

２２

、田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４１９７２０８３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Ｘ

号。

２３

、李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６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８０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北路。

２４

、陈望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８０２１９７２０２０３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街。

２５

、张纪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６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３０１０５１９５６１０２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长沙市开福区教育街

Ｘ

号。

２６

、黄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８００１９７００６２７ＸＸＸＸ

，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洲大厦

Ｘ

号。

２７

、陆念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９０７０３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循礼村

Ｘ

号。

２８

、李洁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２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８２１００６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长港路

Ｘ

号。

２９

、沈筱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９１６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Ｘ

号。

３０

、安江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６０１１９７１１１２５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Ｘ

号。

３１

、陈泽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３２２１９５３０７０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凤凰大道

Ｘ

号。

３２

、王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３０１１９７３０８０３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

Ｘ

号。

３３

、黄金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０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６２２１９８００４０２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Ｘ

号。

３４

、熊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０２１９ＸＸＸＸ

，住址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梅华东路

Ｘ

号。

３５

、黎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５２４２５１９７２１１０９ＸＸＸＸ

，住址为杭州市西湖区金都新城。

３６

、姚其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１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７２４ＸＸＸＸ

，住址为杭州市上城区吴庄。

３７

、李维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３０１０４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双洞正街

Ｘ

号。

３８

、刘建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７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１１１９７７０２１０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左三巷

Ｘ

号。

３９

、高健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６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１１１９５６１０２８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Ｘ

号。

４０

、吴晓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５９０２０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岸区球场村

Ｘ

号。

４１

、周文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６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７６０６０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Ｘ

号。

４２

、饶有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６０１１９７９１０２５ＸＸＸＸ

，住址为湖北省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商城

Ｘ

路。

４３

、曹华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９２１１９７９１０２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田园街

Ｘ

号。

４４

、薛宏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１１２３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双洞正街

Ｘ

号。

４５

、余克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４２２４２７１９７４０７１１ＸＸＸＸ

，住址为武汉市武昌区东亭路

Ｘ

号。

４６

、孙朝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身份证号为

３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１２１０ＸＸＸＸ

，住址为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

Ｘ

号。

（三）公司设立前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发起人为李六兵、梅漫、国信弘盛、山证投资。

公司改制设立前，李六兵、梅漫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的

股权；国信弘盛、山证投资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所投资企业的股权，实际从事

的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业务。

公司改制设立后， 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

重大变化。

（四）公司设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由贝斯特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公司整体变更时承继了贝斯特有限的

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建设服务、通信

与信息化集成服务、通信网络优化与维护服务、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服务。

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在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后

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改制前原企业的业务流程、改制后公司的业务流程，以及原企业和公

司业务流程间的联系

公司由贝斯特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整体变更前后公司的业务流程与原企

业的相关业务一致。相关业务流程请详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

的相关内容。

（六）公司设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及演变情

况

公司成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独立运作，对确实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批准程序。 具体关联交易情况请详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

关联交易”相关内容。

（七）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公司由贝斯特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公司整体变更时承继了贝斯特有限的全部

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公司在整体变更设立后，即着手办理各项资产的产权

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办理情况请详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相关

内容。

三、发行人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

阶段 历史沿革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

持股

比例（

％

）

有限公司阶

段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设立，注册资

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李六兵

９６．００

李云

２．００

张军

２．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贝斯特有限第一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

，

８００

万元。

李六兵

９３．３３

梅漫

２．６７

李云

２．００

张军

２．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贝斯特有限第二次增资

及第一次股权转让，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李六兵

９７．２０

梅漫

１．６０

张军

１．２０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贝斯特有限第三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

李六兵

９７．２０

梅漫

１．６０

张军

１．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贝斯特有限第二次股权转

让， 李六兵将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１２．００％

股权转让予梅漫。

李六兵

８５．２０

梅漫

１３．６０

张军

１．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贝斯特有限第三次股权转

让， 李六兵分别将其持有的贝斯特有

限

３．３３％

的股权转让予李云，将其持有

的贝斯特有限

１．６７％

的股权转让予张

军，将其持有的

２．００％

的股权转让予程

德松。

李六兵

７８．２０

梅漫

１３．６０

李云

３．３３

张军

２．８７

程德松

２．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贝斯特有限第四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７

，

２８１．４０

万元，引进

１５

名自然人股东。

李六兵

６４．４４

梅漫

１１．２１

其余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

２４．３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贝斯特有限第五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８

，

３６６．７０

万元，引进

１２

名自然人股东。

李六兵

５６．０８

梅漫

９．７５

其余

３０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４．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贝斯特有限第六次增资

及第四次股权转让，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９

，

０６６．７０

万元，李六兵将其持有的贝斯

特有限

３．５９％

股权转让予国信弘盛，国

信弘盛向贝斯特有限增资

７００

万元。

李六兵

４８．４４

国信弘盛

１１．０３

梅漫

９．００

其余

３０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１．５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第七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９

，

４１６．７０

万元， 引进

７

名自然人股东。

李六兵

４６．６４

国信弘盛

１０．６２

梅漫

８．６７

其余

３７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４．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贝斯特有限第五次股权

转让， 田林将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０．２１％

股权转让予余克勤。

李六兵

４６．６４

国信弘盛

１０．６２

梅漫

８．６７

其余

３７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４．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贝斯特有限第八次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０

，

４１６．７０

万元， 其中

国信弘盛增资

２６０

万元、山证投资增资

７４０

万元。

李六兵

４２．１６

国信弘盛

１２．１０

梅漫

７．８３

山证投资

７．１０

其余

３７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０．８１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贝斯特有限第九次增资及

第六次股权转让，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０

，

６５６．７０

万元，李建、李维建、周文超、曾

丹向贝斯特有限增资共计

２４０

万元；谢

本桃将其所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１００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韩建军； 李六兵将其

所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

转让给王旭阳； 李六兵将其所持有贝

斯特有限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曾丹。

李六兵

３８．４０

国信弘盛

１１．８２

梅漫

７．６６

山证投资

６．９４

其余

４２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５．１８

股份有限公

司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贝斯特有限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注册资本

２１

，

７５４．４７

万元。

李六兵

３８．４０

国信弘盛

１１．８２

梅漫

７．６６

山证投资

６．９４

其余

４２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５．１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注

册资本增加至

２４

，

９１２

万元， 中移创新

认购

２

，

６３１．５８

万股， 大森投资认购

５２５．９５

万股。

李六兵

３３．５３

中移创新

１０．５６

国信弘盛

１０．３２

梅漫

６．６９

山证投资

６．０６

大森投资

２．１１

其余

４２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０．７３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注

册资本增加至

２５

，

３３２

万元， 饶学伟认

购

３６０

万股，刘卫国认购

６０

万股。

李六兵

３２．９８

中移创新

１０．３９

国信弘盛

１０．１５

梅漫

６．５８

山证投资

５．９６

大森投资

２．０８

其余

４４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１．８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股份公司第一次股权转

让， 中移创新将其持有的股权分别转

让给李六兵、李云、于力、刘卫国、大森

投资

李六兵

３７．１７

国信弘盛

１０．１５

梅漫

６．５８

山证投资

５．９６

大森投资

４．２５

其余

４４

名自然人股东

３５．８９

（一）发行人前身的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

１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设立

（

１

）贝斯特有限系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贝斯特有限成

立时的住所为江汉区新华下路

９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六兵，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

元，其成立时的经营范围为“通信系统及终端设备批零兼营，可承包市政线路

工程、市话交换及其配套设备工程、长途光缆传输工程、无线通信与系统网络

工程施工，计算机通信产品开发、技术咨询、维修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

可证经营）”。

（

２

） 根据贝斯特有限成立时全体股东签署的章程以及中南财经大学审计

事务所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财大验字（

１９９９

）第

１０５１

号），贝

斯特有限成立的股东为李六兵、李云、张军等

３

名自然人，各股东出资方式和出

资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２７５

货币

９６４７４

实物

２１１

以江汉贝斯特净资产出资

２

李 云

２０

货币

２

３

张 军

２０

货币

２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３

）针对李六兵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湖北阳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出具了“鄂阳光评字［

１９９９

］第

０５３

号”《评估报告》，确认在评估

基准日（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李六兵用以出资的电信工程材料物资一批及桑塔

纳小轿车一辆、本田思域小轿车一辆的评估总值为

４

，

７６０

，

２３１．００

元。

（

４

）李六兵用于出资的江汉贝斯特的净资产，其具体情况如下：

①

江汉贝斯特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成立时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其出

资人包括自然人李六兵、李维建、聂平和武汉市江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②

根据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李六兵、李维建、聂平的访谈以及江汉贝

斯特与江汉区科委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产权界定协议书》，江汉贝斯特

成立时，江汉区科委并未实际出资，其名义出资的资金系由李六兵个人以自有

资金投入。 因此，江汉贝斯特属于挂靠集体企业名义的私营企业。

③

根据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李六兵、李维建、聂平的访谈，李维建、聂

平已分别于贝斯特有限设立前，将其对江汉贝斯特的出资转让予李六兵，转让

价款已支付完毕，其二人与李六兵均无任何权属争议或纠纷。

④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江汉贝斯特解除与江汉区科委之间的挂靠关系，相关情况

如下：

ａ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江汉区科委签发“江科发（

１９９９

）

２０

号”《关于解除与武

汉市贝斯特通信发展公司挂靠关系的批复》，同意解除与江汉贝斯特的挂靠关

系，恢复江汉贝斯特原来的经济性质。

ｂ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武汉市江汉区审计事务所出具 “江审事查［

１９９９

］

９７

号”《关于武汉贝斯特通信发展公司清产核资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清

产核算基准日（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江汉贝斯特总资产为

７

，

８２９

，

５７５．７３

元，负债

５

，

７１７

，

０１６．９９

元，净资产

２

，

１１２

，

５５８．７４

元；经审计核实，江汉贝斯特净资产中主

管部门江汉区科委投入为零元，李六兵个人投入

２

，

０９８

，

９８４

元。 李六兵以江汉

贝斯特的净资产对贝斯特有限出资即以该净资产数确定其价值。

ｃ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江汉贝斯特与江汉区科委签订《产权界定协议书》，双

方确认江汉贝斯特的总投入资金为

２０９．８９８４

万元 （其中实物资金

１５９．８９８４

万

元，货币资金

５０

万元），并认定李六兵投入

２０９．８９８４

万元占总投入

１００％

；确认江

汉区科委原定投入的资金

２

万元实属李六兵个人投入，江汉区科委没有资金投

入。

ｄ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江汉区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办公室出具 《产权界定证

明》，确认江汉区科委没有投入，江汉贝斯特所有资产均属李六兵个人所有。

（

５

）主管部门对本次改制的确认

根据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出具的《江汉区人民政府关

于确认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问题的请示》（江政文

［

２０１６

］

２１

号）、武汉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出具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

确认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合法性问题的请

示》（武汉政文［

２０１６

］

１３８

号）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的《省

人民政府关于确认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项合法

性的批复》（鄂政函［

２０１６

］

１８０

号），武汉市江汉贝斯特通信科技开发公司由集

体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履行了相关程序，

产权明晰，真实有效，不存在侵占或损害集体资产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

２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贝斯特有限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贝斯特有限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下转

A18

版）

（上接

A16

版）


